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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云府行复〔2018〕26 号

申请人：郁南县通门镇玉堂村委会冲帮口村民小组。

被申请人：郁南县人民政府。

第三人：郁南县通门镇冲梅村委会甘子坑村民小组。

申请人郁南县通门镇玉堂村委会冲帮口村民小组不服被

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作出的《关于湾

田田面(新开田)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》（郁府林决字

〔2018〕5 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已依法予以受

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

2

一、撤销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

作出的《关于湾田田面(新开田)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》（郁

府林决字〔2018〕5 号）。

二、将湾田坑仔（猪笼坑口西侧岭岐）至棺材厂坑仔坑

垺划归冲帮口村。

申请人申称：

80 年代前，甘子坑村因居住过于偏远，交通不便，通门

公社认为四户均可自找门路迁居，冯 X 镇户更加偏远，1977

年协商迁居冲帮口村。1979 年 1 月，由原冲梅大队书记朱 X

才主持分割耕牛，农具，山地（约 25 亩水田，粮仓、牛栏、

猪舍留给未迁居三户集体使用），分给冲帮口的山地由冯 X

山（冯 X 镇之父）屋门口牛栏背岭岐至湾田坑仔。此范围内

林地待国营林场还地后（分给冲帮口村总面积约占原甘子坑

村山地总面积五份之一）归冲帮口，国营林场于 1978 年归

还新开田西侧岭岐至棺材厂坑仔坑埒下半山至田面。甘子坑

通公路前（约 1980 年），冲帮口村砍伐、人力扛抬约 3 公

里运到甘子坑口再用车运到冲帮口村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

实。

对处理决定不服的理由：

郁南县山纠办调解讲话诱导甘子坑村推翻冲帮口有一幅

山地在甘子坑的事实，对双方证据采用双重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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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冲梅村委会提供的郁南县林地林权登记公示表中的

“新开田底”10 亩林地由甘子坑村自己申报，在冲梅村内公

示，外村（包括冲帮口村）毫不知情。公示表中的“新开田

底”1 0 亩林地登记时间和自留山证发放时间在分割山地给

冲帮口村之后的 1984 年，未得到关联方的冲帮口村签字确

认，应视为无效。

“新开田底”10 亩林地，地界清楚与冯 X 镇所签承包山

地合同地界没有重叠。在当时，甘子坑村也只限于借助国营

林场防火线为界侵占“新开田底”10 亩林地，冲帮口村 2003

年得知此事，觉得只是少一点山地，为免争执，也就默认。

及至国营林场 2014 年归还“新开田”给甘子坑村，两处山

地、林权与越南侵占西沙有“异曲同工”之妙。

2008 年甘子坑村又提出新的山地林权界至：要以国营林

场原防火线（即新开田西侧岭岐）西侧“棺材厂坑仔”的坑

埒为界，时任队长朱必攸称持有证据，但拒绝提交，因此，

冲帮口村民强烈不满。

自留山证“新开田底”合计总面积 12 亩，与《公示表》

中“新开田底”10 亩面积不符。

《决定书》中所谓查明的第 2 点，地名地域所包含的范

围，与实地不符，证据作弊：

“新开田”的描述应为“猪笼坑口西侧半山的梯田”。东

至猪笼坑口西侧岭岐，西至原国营林场防火线。（见决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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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选半山圆圈处）。新开田西侧岭岐西边是“棺材厂坑仔”。

湾田田面的描述是“新开田底”下至田面（现为路面）。东

至猪笼坑口西侧岭岐、西至原国营林场防火线（即“新开田”

梯田西侧岭岐）。“湾田坑仔”在“新开田底”、“湾田田

面”（现为路面）范围内。

自留山证编号属“张冠李戴”式的证据作弊。争议地范

围内从无《自留山证编号》第二、三栏中的“木茨地”及“松

根坑”,两个地名都位于“新开田底”对面，即湾田北面的

山坡地。“松根”这个地名，冲梅村委的“广榔村”、“龙

塘村”与及 60 年代的“冲梅 6 队”因在此地分得松木砍伐

权，65 岁以上的人绝大多数都知道。两条“松根坑”，西侧

的现为国营林场林地，东侧的为甘子坑村的山地。（即《自

留山证编号》所指“松根坑”）。“木茨地”位于猪笼坑口

正对面（即湾田北面梯地上方的山坡地），是甘子坑村在 70

年代末 80 年代初种植木茨叫的地名；甘子坑村分给朱必攸

户，先种砂糖桔，现种桉树。就算按《决定书》划定的范围，

“新开田底”10 亩也不能到达界顶，因林道至界顶为国营林

场林地。“新开田底”10 亩与“证据”合计 12 亩面积不符，

界至不符，地名不符、位置不符。

冯 X 镇户在甘子坑的山林地归冲帮口村集体所有，冲帮

口村在其它地方分山林地给冯 X 镇户，纯属理所当然。《决

定书》罗列冯 X 镇户的山林地纯属转移纠纷焦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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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示表》合计甘子坑村山地 320 亩，加上《公示表》

未登记的朱清华屋背山 10 亩（甘子坑村分给朱必锋）、国

营林场 2014 年归还新开田约 15 亩，总共 345 亩。再加上冲

帮口村与冯 X 镇所签承包山地合同 60 亩，总计 405 亩。如

按（决定书）所定地界，冲帮口村山地已不足 40 亩。冯 X

镇户占原甘子坑村人口 20%（付人口姓名），所得山地不足

10%。

综上所述，请求撤销郁府林决字〔2018〕5 号决定书，

将湾田坑仔（猪笼坑口西侧岭岐）至棺材厂坑仔坑垺划归冲

帮口村。

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：

1、地形图两幅

2、郁南县林地林权登记公示表

3、《关于湾田田面(新开田)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》（郁

府林决字〔2018〕5 号）

4、《关于玉堂村委会冲帮口村与冲梅村委会甘子坑村山

地界纠纷调解概况》

5、《关于玉堂村委会冲帮口村与冲梅村委会甘子坑村山

地界至纠纷的调解概况书》

6、《调解情况》

7、《重新调整山林地权协议书一》

8、《1978 年甘子坑村四户农业人口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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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1、关于调解讲话的问题：据《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

争议调解处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申请人的理由不成立。

2、申请人提及关于冲梅村委会提供的郁南县林地林权公示

表的问题：该表格是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之一，根据《广东省集

体林权制度改革林权勘查登记发证操作技术规定》冲梅村委会

提供的郁南县林地林权公示表是众多“林改”表格之一，是发

放新版林权证最后公示，由于没有公示日期，被申请人在裁决

时亦未作为证据之一，这只是说明在林改过程中该幅林地曾经

被公示准备发证，（但最后没有依照公示发放林权证）且与甘子

坑林权证相吻合，至于申请人申请书中“末得到关联方的冲帮

口村签字确认”，无论公示表或“林业三定”的林权证均不需冲

帮口村的签字确认，所以该理由不成立。

二、林权证面积不符的问题：据《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

议调解处理条例》第十五条的规定申请人的理由不成立。

三、地名地域包含范围问题：申请人申请书认为“新开田”

的描述为“猪笼坑口西侧半山的梯田” 即是争议范围内有当时

的梯田叫新开田，而林权证中有四至范围新开田只是林权证中

的地名并不是实指申请人认为的梯田。

四、关于《自留山证编号》第二、第三栏中木茨地与松根

坑的问题：本案中只是采用该证据中的第四栏中的新开田底这

一幅山地与争议范围有关联的内容在决定书已查明里已有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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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第二栏湾田出、第三栏湾田入不在本案的争议范围与本案

无关。

五、申请人申请书认为“冯X镇户在甘子坑的山林地归冲

帮口村集体所有”这一说法明显与《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

调解处理条例》第十二条“因迁居、嫁娶随带的或者赠送他人

的林木林地，土地改革后至1956年6月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

示范章程》实施之前，归接受一方集体组织所有；《高级农业生

产合作社示范章程》实施之后的，仍归原集体组织所有”的法

律法规相违背，这理由不成立。

本案争议地是1978年12月14日通门林场与冲梅大队各生

产队签订的《重新调整册林地协议书一》、1981年12月17日签

订的《冲梅调整扦花山基本情况》，2011年11月 3日签订的《关

于解决金珠玉山村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》由通门林场划归甘子

坑村的，申请人是在落实“林业三定”前迁居至现冲帮口村的，

按当时实行的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》中第二十一

条的内客“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，都归生产队，生产队所有的

土地，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都不得占用”的政策法律法规，甘子坑生产队所有的土地，

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，冲帮口村生产队不

允许占有甘子生产队的林地，且申请人村不能提供当时迁居带

走林地时协议或会议记录，只凭申请人一方口述，甘子坑村亦

否认有协议或会议记录；冲帮口村的“林业三定”也没有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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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争议地任何情况，反观甘子坑村有“林业三定”时的林权

证，有甘子坑有关落实自留山的决议，决议记录有里至坑埒为

界，不是申请人指的林场旧火线的岭嘴为界，综上所述申请人

一方迁居30多年后没有任何的林权证明材料只凭口述拥有在原

甘子村争议地的林地权属，且不符合政策法律法规，而甘子坑

村有“林业三定”时的法定林地林木权属证明林权证。有“林

业三定”时的分山记录，符合证策法律法规，冯X镇户迁入冲

邦口大队后，冲邦口大队按当时“林业三定”政策以冲邦口大

队正式村民标准给予冯X镇户应有的待遇，划定有自留山、确

定责任山责任田给冯X镇户。

综上所述郁南县人民政府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

第十七条，作出郁林决〔2018〕5号处理决定主体合法，按《广

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二款，第十二

条作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请市人民

政府维持郁林决〔2018〕5号处理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。

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

据：

1、《广东省林权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书》《确认山地林权

请求书》《1978 年甘子坑村四户农业人口》《调解情况》《关

于玉堂村委会冲帮口村与冲梅村委会甘子坑村山地界纠纷

调解概况》《林地权属争议答复书》《林权争议受理公告》

《维持争议林木林地现状通知书》《提交书面答复通知书》



9

《文书送达回执》、调查会议记录、《林权争议调解终结书》。

2、《村民代表授权委托书》《证明》、居民身份证。

3、《勘查现场通知》《现场勘查记录》《玉堂冲帮口与

冲枚甘子坑争议“湾田田面（新开田）”现场示意图》《通

门镇玉堂冲邦口与冲梅甘子坑争议“湾田田面”现场地形

图》、争议山地图八份、林地争议图。

4、莫定珍调查记录、冯 X 镇、冯友泉、冯亚友、黄宋、

朱必锋、朱国洪询问笔录。

5、《甘子坑有关落实自留山决议》、社员自留山证存册、

林业三定冲帮口村集体山四至范围底册

6、《重新调整山林地权协议书一》《关于解决金珠坑历

史遗留问题的协议》《山界林权处理协定书》《冲梅调整插

花山基本情况》《郁南县林地林权登记公示表》《发、承包

山地合同》。

第三人未提交书面答复和证据。

本府查明：

上世纪八十年代前，在郁南县通门镇冲梅村委甘子坑村

生活和生产经营的村民有朱 X 华户、朱 X 攸户、黄 X 户、莫

定 X 户等四户。因甘子坑村位置偏远且被国有林场围住，有

关方面动员该四户村民搬迁、自谋生路，但只有莫 X 珍户搬

迁到郁南县通门镇玉堂村委会冲帮口村，其余三户未搬迁。

搬迁时，冲梅大队组织该四户对甘子坑村的土地等集体财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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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分配，由莫 X 珍户带部分土地等集体财产入郁南县通门

镇玉堂村委会冲帮口村。

2008 年，通门镇进行现场踏界确权时，郁南县通门镇玉

堂村委会冲帮口村民小组与郁南县通门镇冲梅村委会甘子

坑村民小组发生林权争议。

2016 年 5 月 18 日，经通门镇司法所、郁南县通门镇埇

梅村委会调解无效，郁南县通门镇玉堂村委会冲帮口村民小

组以郁南县通门镇冲梅村委会甘子坑村民小组为被申请人，

向郁南县人民政府提出林权争议调解处理申请，请求确认对

座落于通门镇甘子坑湾田田面至冯 X山屋侧坑仔（湾田田面）

东至上猪笼坑侧新开田岭岐、西至湾田田面坑仔（冯 X 山屋

侧）集水线直上、南至国营林场林地、北至湾田田面的林地

所有权、林地使用权、林木所有权、林木使用权。

经过调查，2018 年 5 月 22 日，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《《关

于湾田田面(新开田)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》（郁府林决字

〔2018〕5 号）。该处理决定认定如下事实：

甘子坑村与冲帮口村相距约12公里，冲帮口村的居住地

离争议地约13公里, 甘子坑村小组与广西交界，被通门林场林

地包围着的边远小村。争议林地由猪聋坑西边山脊入至原林场

防火线上至林道下至山脚范围甘子坑村集体于2014年已种值桉

树，原林场防火线至现争议西至线为杂木。

湾田田面是指猪聋（笼）坑（下称猪聋坑） 边以西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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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即猪聋坑西边山脊以至入牛栏坑岭岐一带地方）新开田是指

在猪聋坑西边山脊至入第一个坑埝一带地方（即湾田坑仔），两

者实际是泛指同一片地方，只是双方叫法不同。

郁南县林地林权登记公示表显示郁南县通门镇冲梅村委

甘子坑村有一幅林地在争议地块内。

社员自留山证X，通门公社冲梅大队甘子坑生产队、户主朱

X华、人口7人。第五栏地名新开田底，四至范围能与实地相对

应，座落在争议范围内。

社员自留山证（XX），通门公社冲梅大队甘子坑生产队、户

主莫X买、人口5人。第二栏地名湾田出，第三栏地名湾田入，

第四栏地名新开田底，四至能与实地相对应，座落在争议范围

内。

查阅郁南县通门镇玉堂村委会冲帮口村民小组在玉堂村

委会保存1982年《社员自留山证存册》冲邦口集体山林权证存

册、《本村关于各经济社自留山划分、界至、决定、合同、协议、

结算清单、申请报告、水田调整数……分山人口分组》整套“林

业三定”时期的资料都没有湾田田面（新开田）林地有关联的

记录。申请人村1982年冯X镇户确权的山地，分别为冲邦坑尾

入坑左手（自留山），彬碌坑、山疗坪（松根坪）、冼槽尾，冲

邦坑火枚坪。现争议的林地内东至猪聋坑西边岭嘴沿岭脊上至

林道，南至林道入至防火线，西至防火线，北至山脚路是按1978

年 12月 14日通门林场与冲梅大队各生产队签订的《重新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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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林地协议书一》、1981年12月17日签订的《冲梅调整扦花山

基本情况》，2011年 11月 3日签订的《关于解决金珠玉山村历

史遗留问题的协议》由通门林场划归郁南县通门镇冲梅村委会

甘子坑村。

根据上述事实，郁南县人民政府认为，冯X镇户1977年

已经由原甘子坑生产队迁入玉堂冲邦口生产队定居，当时还没

有实行“林业三定”的政策林地还是生产队集体所有，没有分

配到个人承包和落实责任制，生产队的林地应按“四固定”时

期的政策固定在甘子坑生产队，冯X镇户迁入冲邦口大队后，

冲邦口大队“林业三定”时期已按当时冲邦口大队正式村民标

准给予冯X镇户应有的待遇，划定有自留山、确定责任山责任

田给冯X镇户，冯X镇户1978年迁居到玉堂冲邦口生产队定居

后与原来生产队已脱离关系，玉堂村委会保存1982年《社员自

留山证存册》冲邦口集体山林权证存册、《本村关于各经济社自

留山划分、界至、决定、合同、协议、结算清单、申请报告、

水田调整数……分山人口分组》整套“林业三定”时期的资料

都没有湾田田面（新开田）林地有关联的记录，而且郁南县通

门镇玉堂村委会冲帮口村民小组不能提供任何的林权证明材

料证明争议地块与其有关联，所以对郁南县通门镇玉堂村委会

冲帮口村民小组称拥有争议地的山权林权不予支持。编号XX、

XXX社员自留山证，是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有效林权证明材料，予

以支持，二个证据证内记录的林地座落在争议范围内；《甘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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坑有关落实自留山决议》是甘子坑当年“林业三定”时的历史

记录材料，予以采纳，其中地名新开田杉能与编号XX、XXX7社

员自留山证相对应，另里至坑埒为界与现争议的地的西边吻合。

据此，郁南县人民政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十七

条第一款、《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》第九条、

第十二条规定，决定争议山名湾田田面（新开田），面积70亩，

四至东至猪笼坑口岭岐直上至通门林场的林道，南至林场林道，

西至坑仔直上至林道，北至山脚 ,此四至范围内的山权林权归

郁南县通门镇冲梅村委会甘子坑村民小组所有。

本府认为：

本案焦点是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5 月 22

日作出的《关于湾田田面(新开田)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》（郁

府林决字〔2018〕5号）是否合法。

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处理本案林权争议，未查清争议

四至范围。证人证言及当事人均陈述莫定珍户搬迁时，甘子坑

有进行集体财产分配并由莫定珍户带入冲邦口村。被申请人郁

南县人民政府未查清搬迁时，甘子坑村和冲邦口村或者冲梅村

委与玉堂村委是否对集体财产安排和分配达成协议，或者上级

部门组织对集体财产重新安排和分配，简单认定争议林木林地

为莫定珍户迁居随带。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《关于湾

田田面(新开田)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》（郁府林决字〔2018〕

5号），理据不足，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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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五十九条、第六十条之

规定，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，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

有并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、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

使所有权，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是本集体成员集体，村民小

组不是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。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将争

议山权林权确认给村民小组所有，适用依据错误。

受理林权争议后，调处机构未及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

解。根据《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》第三十五

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《关于湾田田

面(新开田)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》（郁府林决字〔2018〕5号），

违反法定程序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《关于湾田田

面(新开田)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》（郁府林决字〔2018〕5号），

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适用依据错误，违反法定程序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之规定，撤销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

作出的《关于湾田田面(新开田)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》（郁

府林决字〔2018〕5 号），责令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对

申请人郁南县通门镇玉堂村委会冲帮口村民小组与第三人

郁南县通门镇冲梅村委会甘子坑村民小组的林权争议依法

重新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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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以在收到《行

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为被告，

向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云浮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 11 月 29 日


